
岛根县警察本部

从令和８年４月１号

开始自行车的反则通知制度
（蓝色票）

对于骑自行车的人通知

令和８年４月１号～

使用手机等（拿着手机）

等

手续完了

※16岁以上的人对象

反则行为 交通违法罚单

缴纳罚款

※酒驾和危险驾驶行为等的重大的违规跟以前一样刑事手续的对象

取 缔

蓝色票

违反

违反

违反
没有刹车

进入下落的道口

自行车制动装置不良



岛根县警察本部

罚款：6,000日元 罚款：5,000日元

罚款：7,000日元 罚款：12,000日元

罚款：6,000日元

罚款：3,000日元

罚款：5,000日元

罚款：5,000日元

自行车的主要的反则行为和罚款
闯红灯

进入下落的道口

不按规定停车

使用手机等（拿着手机）

二人乗り

违反公安委员会遵守事项

打伞骑车

并列行驶行为

并列

自行车制动装置不良

没有刹车

不按导向车道行驶（右侧行驶）


